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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本院師生對教學、研究、

服務之實踐，並支持院內跨系所整合之社會實踐與學術研習，設立「築夢團隊獎

勵暨研習團隊獎助辦法」。 

第二條 築夢團隊須由一位本院專任教師擔任指導老師，且團隊成員須至少含3位本院學

生（含雙主修、輔系）為成員。 

研習團隊須由至少3名來自本院3個不同系所之學生（含雙主修、輔系）所組成；

團隊中含本校之非本籍生（不限院系所）者尤佳。 

第三條 築夢團隊任務得就國內外各類型組織（如社區、學校、企業、社區、非營利組織

等）待解決之問題，由團隊進行探究，並規劃解決方案以實踐服務學習工作。 

研習團隊得以讀書會、語言研習會或以公開發表為目的之研究計畫團隊等形式組

織之。 

第四條 築夢團隊申請及執行，循下列規定為之： 

一、築夢團隊獎勵金每學期開放申請，上學期10月、下學期3月，當期收件截止

日以公告日期為準。 

上學期申請梯次獲獎團隊，執行期限為獎勵公告翌年1月1日至10月31日

止；下學期申請梯次獲獎團隊，執行期限為獎勵公告是日起至同年10月31

日止。由各申請團隊依需求擇期申請。 

二、首輪獎勵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團隊須於前項公告收件截止期限前提交企畫書；企畫書須含計畫內容、

計畫預算表、成員姓名系級，以及指導老師簽章。 

（二）本院經書面審查申請團隊依前款規定提交之企畫書，復經邀請入圍團隊出

席複審面試後，公布首輪獎勵團隊名單，每學期以3團隊為上限；首輪獎

勵金不分海內外，每團隊獲新台幣15,000元，依本院核銷程序領取獎金。 

（三）首輪獲獎團隊皆須參加本院舉辦之影像記錄工作坊並聽取獎勵相關規定；

團隊無人配合出席工作坊者，取消首輪獎勵並喪失二輪競賽資格。 

三、二輪獎勵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首輪獎勵團隊應於計畫執行過程中製作成果發表影片，並於計畫執行期程

隔日起算第7曆日內發表執行成果影片；上述成果發表影片須授權社科院

發布及使用。 

（二）首輪獎勵團隊以前款之成果發表影片進入二輪評選；計畫確實執行且記錄

詳實者，國內團隊二輪獎勵金最高新台幣35,000元，海外團隊二輪獎勵

金最高新台幣85,000元，實際金額以評選核定通知為準。 

（三）前款核定二輪獎勵金，依本院核銷程序領取獎金。 



第五條  研習團隊申請及執行，循下列規定為之： 

 一、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研習團隊，鼓勵以社會科學為中心之跨學科研習，

包含惟不限於： 

 （一）讀書會； 

 （二）研究團隊； 

 （三）語言研習會：不限語言。 

 二、申請時間為每學期初，依本院公告為之；獎助期程為一學期，研習集會次數

不得低於六次。 

 三、由研習團隊召集人向本院承辦人提出 2,000 字以內之簡明計畫書電子檔，

內容應說明： 

 （一）研習目的與內容簡介； 

 （二）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要件之成員名單； 

 （三）研習方式與預期進度； 

 （四）擬申請補助項目預算表； 

 （五）預定公開成果發表形式。 

 四、獎助項目包含印刷費、餐費、演講費、文具耗材及田野工作交通費等研習執

行相關費用。 

 五、每期補助上限：讀書會新台幣 5,000 元、語言研習會新台幣 8,000 元、研

究團隊新台幣 10,000 元。 

 六、獎助核銷：第一學期須於 12 月中旬前辦理，第二學期須於 6 月中旬前辦

理；核銷須向本院檢具： 

 （一）原始支出單據憑證； 

 （二）公開成果發表紀錄乙份。 

 七、經查獲獎助之研習團隊有下列任一情形者，取消其補助資格： 

 （一）未如實執行或核銷； 

 （二）已獲校方或其他單位類似補助者。 

第六條 前二條申請之審查，分別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築夢團隊兩輪獎勵案，由本院院主管會議召集專家成立審查小組審查之。 

 二、研習團隊申請案，由本院院長召集院導師會議審查之。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得視院經費情形調整或停支。 

第八條 獲獎助團隊之申請資料及成果報告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院得取消獲獎

資格並追回已發獎勵金，且團隊成員嗣後不得再申請本獎助。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主管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